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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調整換股價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通函（「通

函」），內容有關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關連交易以及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九年八月

三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二零一零年一月四日、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七月九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

有關調整換股價。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調整換股價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可於其到期日前每個曆年重設（倘必要）十

二次（即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重設日期」），惟股份截至重設日期（包括該日）止

最後連續三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重設價」）須低於可換股債券當時之

換股價，方可重設。倘發生有關情況，則可換股債券當時之換股價將自緊隨之營業日起調

低至重設價，及於任何情況下可換股債券之重設換股價不得低於股份面值每股0.01港元。此

外，根據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之公佈及通

函，董事會建議進行股份合併，基準為每五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本公司已發行及未發行普

通股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合併」）。股份合併已自二零一



零年七月十二日起生效。因此，於股份合併生效日期後，可換股債券之重設換股價不得低

於股份面值每股0.05港元。 

 

本公司之股份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三個交易日在聯交所

所報之收市價分別為0.073港元、0.074港元及0.072港元，平均價位相當於約每股0.073港元，

低於八月份換股價之0.106港元，因此，可換股債券之換股價將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起重

設為每股換股股份0.073港元（「九月份換股價」）。 

 

根據九月份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份0.073港元及已發行可換股債券本金額為27,000,000港元

計算，倘可換股債券獲悉數兌換，則將合共發行369,863,013股換股股份，相當於本公佈日

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1,823,789,499股股份約20.28%。 

 

股東務請注意，兌換可換股債券須受買賣協議項下換股限制及可換股債券條款規限。此外，

本公司將遵照本公司就以通函及該等公佈所述之方式行使可換股債券所附之換股權後可予

發行之任何換股股份上市及許可其買賣所獲之有條件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徐東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東先生及區達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俞惠芳女士，而獨立非

執行董事則為林紋銳先生、黎偉賢先生及曹潔敏女士。 

 
 
* 僅供識別 


